
国际贸易海运环节应特别注意的问题 
国际海上货物运输与国际贸易息息相关，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由于海运成

本低，适货性强，是国际物流的主要方式。同时由于海上货物运输具有风险高，

复杂性强，涉及当事人多的特点，发生在海运环节的问题或纠纷也很多。正确区

分国际贸易责任和海运环节承运人、托运人、收货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对规避风

险，保障贸易安全交易具有重要意义。 

一. 承运人的无正本提单放货与买方欺诈 

按照我国法律和主要海运国家的法律，承运人应在目的港凭正本提单

向提单持有人交付货物。近年来，我国出口企业却屡遭无单放货之害，使

出口商货、款两空，从海事法院审理的这类案件看，涉及标的金额少则几

十万，多则几百万，给国家和企业造成巨大损失。这类案件的共同点是，

外国进口商通过在贸易合同中签定 FOB 价格条款，掌握租船、订舱权，然

后指定境外货代安排运输，再由境外货代委托一家国内货代具体向实际承

运人订舱、出运货物，并由境外货代作为无船（或称契约）承运人签发 House

提单给托运人即国内出口商。外国进口商自己凭实际承运人的海运提单在

国外提货，这样外国进口商就不必付款赎单了。案发后，国内出口商往往

找不到契约承运人或该契约承运人根本不来国内应诉。而实际承运人由于

已经收回了自己的海运提单，法院不会判其承担责任。 

如何避免这些风险，法官提示： 

第一、在签定贸易合同时掌握租船、订舱权，不给外国进口商利用无

正本提单进行欺诈的机会； 

第二、如果外国进口商坚决要求 FOB 价格条款，那么国内出口商应要

求其由实际承运人运输并签发提单或签发已在我国交通部备案的契约承运

人提单，这样一旦发生纠纷，可以得到赔偿。否则一味迁就外国进口商等

于自己如瓮。 

第三、国内进出口企业应加强对外贸人员的海运知识的培训。保证贸

易各个环节的安全。 

二. 利用贸易风险转移，加强自我保护，避免损失。 

国际贸易中，由于价格条款的不同，买卖双方的风险会发生转移。近



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内进出口企业知道了海运环节出现纠纷可以向海事法

院寻求司法救助。殊不知，即使海运中发生问题，并不是国内进出口企业

都能得到支持。 

比如，山西一家进出口公司向加拿大温哥华出口 3 箱不锈钢连接器。

根据贸易合同，国内卖方如果超过装船期 15 日或货物短少超过 10%，应支

付相当于货款 20%的违约金。合同签定后，卖方在天津港将 3 箱货物交付

了承运人，遗憾的是加拿大公司只收到了两箱货物，短少一箱。加拿大公

司和山西公司均要求承运人和代理人寻找但未果。于是加拿大公司以山西

公司违约为由，要求补发一箱货物并支付违约金。山西公司按加拿大方的

要求补发了货物。6 个月后承运人找到了短少的一箱货物并交付收货人。

因收货人不再需要该货物，要山西公司自行处理。山西公司没有其他客户

只好将货物降价处理给加拿大公司。而后山西公司向海事法院提起对承运

人及代理人的诉讼，要求赔偿货物降价损失，补发货物运费及违约金。海

事法院经审理认为承运人对货物的交付超过合理期限负有责任，但没有判

令承运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就是说没有支持原告山西公司的请求。 

为什么？其一、从原告提赔的损失项目看，根据贸易合同山西公司支

付违约金的条件为装船期超过合同约定日期 15 日以上及货物短少超过

10%，而本案装船期在合同约定期内，发货数量没有短少，而且根据合同

的 CIF 价格条款，山西公司将货物交给承运人后，即完成合同义务，此后

所发生的短货风险应由加拿大公司承担，原告不负有支付违约金的义务，

所以山西公司的违约金损失不是合理的必然损失。 

其二、关于货物降价损失，法院认为该货物不是季节性货物，亦未受

到损坏，故降价非承运人迟延交付造成的必然损失，而是贸易双方的行为，

对该损失不予支持。就这类案件法官提示：在贸易中中方应注意利用风险

转移原则，不该赔的不能赔，否则赔也白赔。当然在付款方式上也要选择

信用证或托收方式。不然，外方采取不付款也会逼迫我方让步，使国内进

出口商赔了不该赔的。 

三. 货物短少、损坏、灭失与承运人责任。 

国际贸易的特点是一头在外，由于交易是跨国进行的，加上海运环节



复杂以及海上特有的风险，收货人接受的货物很可能出现诸如短少、损坏、

灭失的情况，我国进出口商在签定贸易合同时要有防范风险的意识，首先

要把纠纷的管辖权争取在我国法院或仲裁机构。这样可以降低诉讼或仲裁

成本，许多进出口商都有过在国外打官司，嬴了官司赔了钱的经历，原因

是要支付国外律师高昂的费用。 

那么在我国进行贸易纠纷的诉讼和仲裁是否万事大吉，结论是也有弊

病，理由是如果贸易相对方在我国无财产，即使胜诉也可能得不到执行。

这时就需要诉讼技巧，首先要准确判断承运人或其代理人是否存在不可免

责的过失，如果存在要及时对船舶采取保全保全措施。 

例如，南京某进出口公司，从印度进口几万吨豆柏，其持有正本清洁

提单，但在天津港提货时，发现部分豆柏结块、变红，进出口公司的人员

下到舱底发现发现舱底温度过高，认为承运人存在管货过失，而承运人认

为货物质量存在问题。遂向海事法院申请保全证据，由验船师对船舶进行

检验并在船舶离港前，向海事法院申请扣押了外轮取得了 30 万美元担保。

庭审中承运人提出货物质量存在问题，但大量证据显示货物结块、变红是

承运人给油舱加温所致，承运人应当预见油舱加温会使货舱低部温度升高，

而未采取垫舱的措施。其行为属于管货过失。据此，判令承运人承担赔偿

责任。最终南京进出口公司得到了二十余万美元的赔偿。 

  以上是笔者从法官的角度对国际贸易海运环节出现问题的总结。由于视角有

限，规避贸易风险的方法也有限。衷心希望能给我国外贸进出口企业和海运企业

以警示，克尽职责，并祝交易成功。 

 


